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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牌照稅使用牌照稅使用牌照稅使用牌照稅違章案例違章案例違章案例違章案例    ：：：：移用牌照移用牌照移用牌照移用牌照    

 

王二所有 A 車(汽缸總排氣量 1,599CC，每年使用牌照稅為 7,120

元)，於 99 年 1 月 1 日經公路監理機關註銷牌照，復於 100 年 11

月 14 日使用公共道路為警方查獲，懸掛張三所有 B 車(汽缸總排

氣量 2,799CC，每年使用牌照稅為 15,210 元)號牌。 

分析：1.依財政部 96 年 7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047050 號函

規定，A車及 B車應分別處罰。 

2.A 車係車體移用懸掛他車號牌行駛，警方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無牌照仍行駛）、

及同條例第 5款（使用他車牌照）舉發，A車應按使用牌

照稅法第 28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31 條裁罰。B車牌照移用

懸掛於他車，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

第 1 項第 5 款舉發（牌照借供他車使用），B 車應按使用

牌照稅法第 31 條裁罰。 

3.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項第 8款

（無牌照仍行駛）、及同條例第 5款（使用他車牌照）舉

發，因公路監理機關擇一重處，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5 款處罰，有關該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與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第 2 項已無涉裁罰競

合。 

4.涉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2 條第 1項第 5款，核與

使用牌照稅法第 31 條裁罰競合，因裁罰金額依使用牌照

稅法第 31 條裁處全年應納稅額 2 倍之罰鍰大於 1 萬 800

元，裁處管轄權屬稅捐機關，免由公路監理機關處罰，

惟其他種類行政罰，仍應由公路監理機關裁處。 

說明：1.A 車係註銷牌照車輛使用公共道路,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28

條第 2項規定，補徵 99 年 1 月 1日至違規查獲日 100 年

11 月 14 日止應納稅額 13,323 元(7,120+7,120×318/365

＝13,323），並處 2 倍罰鍰計 2萬 6,646 元（13,323×2＝

26,646）；移用他車牌照部份應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31 條

裁處全年應納稅額 2 倍之罰鍰計 1 萬 4,240 元

（7,120x2=14,240），對王二裁處金額共計 4 萬 88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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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車係牌照移用於其他車輛，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31 條裁

處全年應納稅額 2 倍之罰鍰計 3 萬 420 元（15,210×2＝

30,420），對張三裁處罰鍰計 3 萬 420 元。 


